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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24-090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之控股下属公司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顺络电子”）之控股下属公

司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华络”）以员工与所在企业共同成长

为目的，以合法、合规、公平、公正、公开、自愿为原则，根据《深圳顺络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控股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持股管理办法》）为基础，

现推出东莞华络第一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以下简称“员工持股退出方案”、“本

次退出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员工持股退出方案概述 

1、根据《持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结合东莞华络实际经营情况，现推出

东莞华络第一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东莞华络核心员工暨创始自然人股东——刘

柏枝先生持有的部分东莞华络股权将分两次退出，退出股权由顺络电子之全资子

公司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络投资”）回购，退出比例分别为其持

有东莞华络股权的 30% 、40%，分别于 2025 年、2026 年实现退出。刘柏枝先生

持有的剩余 30%股权保留至后续员工持股退出方案中约定实施，该等股份的退

出亦执行《持股管理办法》约定。 

刘柏枝先生为东莞华络核心员工暨创始自然人股东，自 2018 年起持有东莞

华络股权，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直接持有东莞华络 1,750 万元注册资本，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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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华络注册资本的 15.52%。 

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顺昱科技”）持有东莞华络

211 万元注册资本，占东莞华络注册资本的 1.87%，公司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为顺

昱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普通合伙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顺昱科技为公司关联人。 

顺络投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上

市公司通过购买非关联人投资份额而增加投资份额形成与关联人的共同投资属

于关联交易的范畴，本次退出方案涉及的股权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鉴于本次退

出方案价格的约定涉及未来业绩，且未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董事会授权管理层

根据交易具体实施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与相关方签署协议并实施；若届时

交易金额触发其他决策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就本次退出方案据实履行相

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退出方案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本次退出方案中的回购人员不涉及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之控股下属公司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袁金钰先生、施红阳先生、

李有云先生、袁聪先生回避表决，关联监事黄燕兵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3、东莞华络员工持股相关的其他事宜均依照《持股管理办法》执行。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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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3、执行事务合伙人：袁金钰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3MA39UBWWXQ 

5、公司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6、注册资本：人民币3,025万元 

7、成立日期： 2021年02月25日 

8、公司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顺昱科技为顺络电子核心员工共同出资设立之员

工持股平台。公司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为顺昱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普通合伙人，

持有顺昱科技7.02%的份额，董事兼总裁施红阳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李有云

先生、副总裁李宇先生、副总裁高海明先生、副总裁李家凯先生、总工程师郭海

先生、财务总监徐佳先生、监事黄燕兵先生为顺昱科技的有限合伙人并合计持有

顺昱科技28.02%的份额，董事袁聪先生间接持有顺昱科技3.64%的份额、董事会

秘书任怡女士间接持有顺昱科技1.65%的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顺昱科技为公司关联人。 

10、经查询，顺昱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顺昱科技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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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9.48 13.66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176.53 4,567.95 

净资产 2,732.86 2,723.38 

三、东莞华络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 

2、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凤泰路 1 号 2 栋 101 室 

4、法定代表人：侯勤田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1,277 万元 

6、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19 日 

7、营业期限：2018-06-19 至 无固定期限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6GCR3G 

9、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的研发、设计、销售、技术方

案设计、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情况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 70.9409% 

刘柏枝 1,750.00 15.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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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顺荣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4.00 6.7748% 

新余顺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2.00 4.4515% 

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1.00 1.8711% 

深圳前海申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0.4434% 

合计 11,277.00 100.00% 

11、东莞华络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51.43 23,323.35 

净利润 7,409.26 5,013.70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60,154.30 56,910.70 

净资产 22,749.92 15,316.04 

12、经查询，东莞华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退出方案的主要内容 

1、退出时间计划表 

根据《持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结合东莞华络实际经营情况，刘柏枝先生

持有的部分东莞华络股权将分两次退出，退出比例分别为其持有东莞华络股权的

30% 、40%，分别于 2025 年、2026 年实现退出。刘柏枝先生持有的剩余 30%股

权保留至后续员工持股退出方案中约定实施，该等股份退出亦执行《持股管理办

法》约定。 

约定退出时间计划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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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主体 
累计持有东莞华

络注册资本金 

2025 年退出东莞

华络注册资本金 

2026 年退出东莞

华络注册资本金 

合计退出东莞华络注册

资本金 

刘柏枝 1750 525 700 1225 

以上各期员工每期退出数量为当期可退出上限，实际退出数量可以低于上表，

但不可超出。 

2、退出价格及考核净利润计算区间 

（1）利润考核区间 

股权退出期间 2025 年退出 2026 年退出 

考核净利润计算区间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三年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三年 

（2）退出价格确定机制 

根据《持股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以下价格之孰高者：

（一）控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之每股（或每 1 元注册资本的）净资产价格；（二）

以最近三年经审计的控股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平均值为基础，依据以

下原则确定 PE 倍数计算之每股（或每 1 元注册资本的）单位价值”。 

其中上述条款（二）之计算方式将以控股公司考核净利润三年平均值为基础，

依据以下原则确定实际净利润、PE 倍数计算每股单位价值。 

控股公司考核净利润确定：考核净利润等经济指标以经审计的控股公司年度

财务报表为基础，综合考虑经董事会认定的合理调整因素后进行计算。考核净利

润原则上不高于《持股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东莞华络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 

PE 倍数确定：以最近三年考核净利润复合增长率（X）确定，PE 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 

序号 复合增长率区间 PE 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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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20% 8 

2 20%＜X≤30% 9 

3 30%＜X≤40% 10 

4 40%＜X≤50% 11 

5 X＞50% 12 

3、退出实施方式 

（1）回购方：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 

（2）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实施方式：顺络投资购买员工直接持有的东莞华络股权，以此实现分

期退出。顺络投资持有的股权，可视情况长期持有或实施减资注销。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顺昱科技除（1）顺络投资回购公司之

控股下属公司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部分员工

持股平台持有股权，因上市公司通过购买非关联人投资份额而增加投资份额形成

与顺昱科技的共同投资；（2）顺昱科技受让非关联人持有的部分东莞华络股权以

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实施本次退出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东莞华络自实施《持股管理办法》以来，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凝聚力，业绩

持续增长，核心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显著提升。本次退出方案实施完成后，不会对

东莞华络及顺络电子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顺络电子及其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相关经营风险。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8 

关于东莞华络第一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在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 

独立董事认为：东莞华络第一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符合《持股管理办法》的

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形，有利于发挥员工积极性，提升东莞

华络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增强东莞华络以及顺络电子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符

合东莞华络及顺络电子发展战略，本次退出方案不存在损害顺络电子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之控股下属公司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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